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戲劇社(建工校區)組織章程 

民國 108年 12月 26日社員大會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社團定名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戲劇社(建工校區)」（以下簡稱

本社） 

 

第二條 本社之輔導單位為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建工校區)。 

 

第三條 本社社址位於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六樓社團辦公室。 

 

第四條      本社團屬於康樂性社團，以下為本社成立之宗旨：  

(一)戲劇能力:讓參與戲劇社的所有成員，所有社員的戲劇能力都有實質上

的提升。包括:肢體協調、動作張力、情緒表達、心靈方面的成長以及

戲劇方面幕後人才的培養。 

(二)開心快樂:將社團營造成一個快樂的氛圍，讓每個參與其中的成員進到

這個團體都可以開開心心，就像一個溫暖的歸屬。 

(三)獲得成就感:讓參與一場演出的所有人員，在演出完成後能因為大家共

同玩程的結晶與自我的表現和觀眾的掌聲，從而獲得巨大的成就感。 

 

第二章 社員資格 

 

第五條   社員： 

凡本校在校學生繳交社員資料及社費者，即可成為本社社員。 

社員凡違反下列規定，經社員大會表決通過後即喪失社員資格： 

1. 具有破壞社團名譽之事實。 

2. 具有違法行為或違反校規之事實。 

3. 具有違反本社章程規定之事實。 

4. 具有傷害社員之事實。 

5. 大部分社員認為不適合留在本社者。 

6. 堅決不繳納社費者。 

社員凡因違反規定而喪失社員資格者，依情況考慮是否再次入社。 

凡喪失社員資格者，已繳交之社費不另行退還(第五點除外)。 



 

 

第六條   社員之權利： 

(一)凡本社社員皆有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及擔任本會幹部之權利。 

(二)凡本社社員皆可行使提案、發言及表決權。 

(三)參與本社舉辦之各項活動。 

(四)使用本社各項軟硬體設施。 

 

第七條   社員之義務： 

(一)遵守本社章程。 

(二)履行社員大會之決議案。 

(三)維護社團名譽。 

(四)參與社員大會。 

(五)協助推動各項社團事務。 

(六)繳交社費 

(七)參與社課 

 

第三章  輔導老師及顧問之聘請 

 

第八條     本社輔導老師依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老師聘任要

點」聘之。 

 

第九條   顧問： 

(一)經驗傳承及當當屆幹部有疑問時協助解惑。 

(二)只有上屆社長為實質名義上的顧問。 

(三)除當屆顧問外，其餘已卸任社長及幹部提供之建議僅供參考。 

(四)若有非顧問卻自認為顧問者，硬要干涉當屆事務屢勸不聽後，可置之不

理。 

 

第四章  組織及幹部執掌 

 

第十條   本社除輔導老師及顧問之聘請，組織設立社長、副社長、總務長、

活動長、公關長、器材長、美宣長、教學長，視活動需要選擇適合

人選擔任活動之執行秘書。 



 

第十一條  除社長、副社長、總務長等幹部必須設立外，其餘幹部可視當級社

長之需求設立。 

 

第十二條  幹部執掌（組織圖請詳附件二）： 

(一)社長 

1. 本社設社長一人，任期為一學年，可連選連任乙次。 

2. 社長由社員大會選舉產生或上屆社長直接指派再經由社員大會投

票即可。 

3. 社長為本社領導人，對社團輔導老師及社員大會負責，對外代表本

社，並執行推動社團事務。 

4. 本社社長下設副社長一名、總務長一名，其餘幹部視當級狀況由當

級社長自行訂定之。 

5. 本社新舊任社長交接時，舊任社長應備妥「各項印鑑」、「郵局或銀

行存簿」、「帳冊」、「財產清冊」及其他象徵本會精神之信物等進行

交接，惟帳冊所列之帳目應結算至交接日止。 

6. 主持幹部會議、議程安排。 

7. 分配事務給各幹部。 

(二)副社長 

1. 副社長應輔佐社長綜理社務，並於社長不克行使職權時，由副社長

代理行使。 

2. 了解並關心幹部們之狀況，並報告給社長，且適時給予訓練。 

3. 副社長應充實自我能力並主動延攬社團事務且努力完成。 

4. 負責記錄開會及社課內容 

(三)總務長 

1. 總務長應負責社內財務收支之管理與記錄。 

2. 下列事項，總務應做成記錄並保存之： 

社團帳戶內存金之提領與儲存。 

社團現金之收入與支出。 

其他造成社團經費變動之事項。 

3. 呈報社團月帳至社長及業務承辦老師。 

4. 監督器材長、美宣長之事務。 

(四)器材長 

1. 保管社團財產並編輯清冊。 

2. 管理社團對內對外之器材、場地租借。 



3. 週期性清點社團財產。 

4. 設立器材租借辦法及表單。 

5. 編列報廢器材管理辦法。 

6. 至學生會領取及歸還活動場地鑰匙。 

(五)活動長 

7. 協助社團規劃社團課程與協助社團課程進行。 

8. 協助社團辦理聯合性活動。 

9. 協助社團活動執秘之活動規劃。 

10. 監督社團活動執秘之活動進度。 

(六)公關長 

1. 凝聚社內感情。 

2. 讓社團開開心心。 

3. 調查其他社團活動日期。 

4. 對外宣傳戲劇社。 

5. 分享 Facebook粉絲專頁貼文。 

6. 製作社內通訊錄。 

7. 向社員宣傳社團活動。 

(七)美宣長 

1. 擔任社團辦公室美宣布置 

2. 擔任社團活動美宣品的製作 

3. 協助社團活動之宣傳品 

4. 定時清點美宣耗材品 

5. 維護社團辦公室整潔 

(八)網管長 

1. Facebook粉絲專頁 PO文 

2. 負責社團活動宣傳 

(九)教學長 

1. 負責社員的戲劇能力訓練。 

2. 公演協助排練。 

3. 給予社員社課外的額外課程 

第十三條  幹部會議： 

(一)幹部會議每月由社長召開至少一次，以社長為主席，以副社長為記錄，

必要時由社長召開臨時會議。社長因故不克出席，由副社長代理之；正

副社長均不能出席，則於二週內另擇期召開。 



(二)本社幹部有參加幹部會議之義務，幹部會議以二分之一以上出席為法定

人數，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議決之。 

 

第十四條  幹部規範： 

(一)破壞社內和諧。 

(二)社團活動配合度過低。 

(三)未達到幹部應盡責任，且無正當理由推卸，屢次規勸不聽。 

如觸犯以上規範，向社長及副社長申報，社長向上呈報至輔導老師及顧問並於

月會時提出此案，幹部採無記名投票，並由二分之一幹部通過，即罷免成立。 

 

第五章  社員大會 

 

第十五條  社員都有出席社員大會之義務。 

 

第十六條  社員大會職權： 

(一)制定與修正各項法規。 

(二)選舉、罷免及任命正副社長及幹部之權。 

(三)監督各項社團事務運作。 

(四)審核各項工作計畫及活動行事曆。 

(五)監督各項社團事務運作。 

(六)宣達本學期社團走向。 

(七)討論期末表演事項。 

 

第十七條  社員大會每學期由社長至少召開一次，如社長因故不克行使職權，

得由副社長召開；如正、副社長皆無法召開時，得由執行秘書召集

幹部推選一名代表代理。 

 

第十八條  社員大會應有全體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始得決議；然出席人數若未達二分之一以上，得擇日召開社員

大會。 

 

第十九條  如遇下列情事之一，社長應於七日內召開臨時社員大會： 

(一)社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提案。 

(二)幹部三分之二以上連署提案。 



(三)正、副社長提請召開。 

 

第六章  選舉與罷免 

 

第二十條  社長候選人資格： 

(一)仍具本校日間部四技在學學籍者。 

(二)認真負責且有熱忱者。 

(三)對社團有幫助之人。 

 

第二十一條  社長任期一學年，得連選連任一次。 

 

第二十二條 社長選舉辦法，由當級戲劇社訂定之。 

 

第二十三條 副社長、執行秘書及各組（部）長採內閣制由社長遴選，任期與社

長相同，經交接就職後行使職權；如社長因故更換，得由新任社長

另提名新內閣幹部送交輔導老師行使同意權。 

 

第二十四條 本社幹部經前任社長與幹部遴選並由全體社員選舉同意產生。 

 

第二十五條 社長遭罷免、喪失社員資格、喪失在學學籍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

可由副社長遞補成為正式社長，副社長人選由社員大會另行補選，

任期為原任未完之任期。 

 

第二十六條 正副社長皆遭罷免、喪失社員資格、喪失在學學籍或因故無法行使

職權時，應由幹部中推選代理社長於二週內召開社員大會補選之；

正副社長未產生時，由代理社長行使相關職權至產生為止，原幹部

職權由代理社長指定組（部）員代理，任期皆為原任未完之任期。 

 

第二十七條 幹部遭罷免、喪失社員資格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社長另推薦

人選經社員大會同意後任命，任期為原任未完之任期。 

 

第二十八條 本社「罷免」相關條款適用於社長、副社長、執行秘書及所有幹部，

惟罷免對象為社長、副社長及執行秘書時，原罷免案相關程序須經

輔導老師同意另指定人員代理。 

 



第二十九條 罷免案得由社員為提議人，另檢附理由報告書向執行秘書提出，理

由報告書並須有全體社員二分之一以上人數連署。 

 

第三十條 執行秘書應於收到罷免案後一週內進行相關資料查核，資料確認具

有事實後一週內請求副社長召開社員大會進行審議。相關時程可視

查核事實範圍進行調整，惟須於罷免案送交時間一個月內完成上述

程序。 

 

第三十一條 罷免案進行投票時應印製罷免票，並於罷免票上刊印「同意罷免」

及「不同意罷免」等欄位由投票人圈選之；投票人圈選後不得將選

票內容出示他人。 

 

第三十二條 罷免案投票人數須有全體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同意罷免票數多

於不同意罷免票時罷免案即通過。投票人數不符前述規定或不同意

票數多於同意票數，罷免案均為否決。 

 

第三十三條 罷免案經投票後須於七日內公告投票結果，罷免案成立者，被罷免

人應自公告日起解除其職務，原職務應依本章程規定另覓代理人或

進行補選。 

 

第三十四條 罷免案於社長交接就職起一個月內，不得提出。 

 

第七章  經費 

第三十五條 本社經費來源： 

(一)社費收入，本社社費為一學期 300元整。 

(二)學校或機構補助。 

(三)公關贊助。 

(四)捐贈收入。 

 

第三十六條 社團經費之運用以本社活動及設備耗材之添購為主，各班活動及私

人用途概不補助。 

 

第三十七條 社團現金，由總務保管之。 

 

第三十八條  若社員因故需退社，無法繼續參與社團者，須憑繳費收據，向



總務申請退費，退費機制如下: 

1.若未逾社課堂數二分之一者，得以退費二分之一。 

2.若逾社課堂數二分之一者，將不予退費。 

 

第八章  附則 

第三十九條 變更章程之決議應由當級社長與輔導老師討論後同意通過。 

 

第四十條 本章程經社員大會通過後陳請輔導老師同意，並由本社社長公告實

施，另送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備查，修正時亦同。 


